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

2015-029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8月26日与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 ）签署了《关于三安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 约定由银河证券担任公司2013年度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保荐期至2015年12月31日止。

201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关议案，现公司聘请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具体负责本次非公开发行上市的保荐工作

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持续督导的期间为自签订保

荐协议之日起， 包括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

会计年度。鉴于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持续督导工作尚未结束，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更换为国金证券，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由国金证券承接银河证券未完成的对本公司

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 银河证券不再履行公司尚未使用

完毕的募集资金督导职责，国金证券指派吴亚宏女士、林岚女士担任公司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剩余持续督导期内的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634

证券简称：中技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5-031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管理层就公司2014年年

度利润分配等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沟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召开时间：2015年5月7日（星期四）15:30—16:30

召开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的“上

证e访谈”栏目召开。

三、出席说明会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利润分配投资者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相关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通过网络互动的形式登陆“上证e互动” 平台参加了本次

说明会，就所关心的问题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沟通交流。

五、会议主要内容

会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投资者说明会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股票代码：

600109

股票简称：国金证券 编号：临

2015－32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拟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今日

收到公司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 )书面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清华控股拟以所持本公司部分A股股票及其

孳息（包括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送股、分红、派息等）为标的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可交换债券” )。

清华控股目前持有本公司304,011,600股股份， 约占本公司已

发行股本总数的10.72%。 根据通知，本次可交换债券拟发行期限不

超过3年，拟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 在满

足换股条件下， 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本次可交换债券发行

结束日满12个月后将其所持有的本次可交换债券交换为本公司股

票。

本次可交换债券发行已经通过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的审批， 尚待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本次可交换债券最终的发行方案将

在获得核准后根据发行时市场状况确定。 关于本次可交换债券发行

及后续事项，本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1311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25

债券简称：

12

骆驼集 债券代码：

122207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2

骆驼集”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

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元评估公司” ）对本公司

发行的2012年8亿元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2骆驼集”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鹏元评估公司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骆驼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2015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维持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为 AA，维持本公司发行的“12骆驼集”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鹏元评估公司出具的《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2015年跟踪信用评

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

600399

证券简称：抚顺特钢 公告编号：临

2015-049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5月7日，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第一大股东东北

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特钢集团” ）通知：2015年4月30日至2015年

5月5日，东北特钢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减持了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

下：

2015年4月30日，东北特钢集团卖出公司股票3,130,500股，均价32.20元/股。

2015年5月4日，东北特钢集团卖出公司股票3,000,101股，均价31.36元/股；买入公

司股票11,000股，均价31.41元/股。

2015年5月5日，东北特钢集团卖出公司股票1,621,000股，均价30.76元/股。

以上合计减持公司股票7,740,601股 (占总股本的1.49%)， 均价31.58元/股。 截至

2015年5月5日收盘， 东北特钢集团持有公司股票210,640,88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51%。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606

股票简称：金丰投资 编号：临

2015-019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认购博大绿泽国际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2015年4月23日，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的

2015年第32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待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后，绿地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集团” ）将实现整体上市。

现绿地集团告知本公司， 其全资子公司绿地金融海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拟认购博大绿泽国际有限公司股份，特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交易的基本情况

5月7日，绿地金融海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金融” ）与博

大绿泽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大绿泽” ；香港联交所股票编号：01253）

订立认购协议， 绿地金融有条件同意认购博大绿泽有条件同意配发及发行的

总共59,440,000股认购股份，认购价为每股认购股份2.15港元，总认购价约为

127,796,000港元，认购股份相当于经认购股份扩大后、认购完成时博大绿泽

全部已发行股本的约7.19%。

此次认购完成后，绿地金融持有博大绿泽股份增加到1.067亿股（含前期

持有的0.472亿股），持股比例提高到12.90%，仍为第二大股东。

绿地金融承诺，将为博大绿泽提供三年双方认可的国际、国内园林、绿化

项目，每年合同金额不低于3亿元人民币。

绿地金融由绿地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直接全资拥有， 绿地金融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由绿地集团直接全资拥有。

2、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绿地集团于2015年4月27日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拟与博大绿泽公司战略合作的议案》。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博大绿泽是中国一家快速成长的综合性园林景观设计建设服务供应商，

公司专注于中国各地的主要城市园林绿化项目， 针对不同项目为客户提供

“一站式” 园林景观设计建设服务解决方案，包括设计及规划、设计完善、建

设、苗木种植及养护。 该公司拥有城市园林绿化企业一级资质、风景园林工程

设计乙级资质等多项资质。

博大绿泽2014年营业收入为5.3亿元（2012-2014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55%），净利润为1.09亿元（2012-2014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11%），合每股

收益为0.18元。 截至2014年末，该公司总资产8.20亿元，净资产3.33亿元，合每

股净资产0.43元。

三、本次交易的目的

进一步扩大绿地集团在博大绿泽的持股比例， 做大做强绿地集团绿化业

务板块，为房地产主业发展提供协同与支撑。该项交易符合绿地集团大力推进

资本运作整体战略，通过以资本为纽带，通过控股或参股努力形成一批发展空

间大、盈利前景好、商业模式新的企业，打造一批“绿地系” 企业群。

四、风险提示

上述交易相关合同履行需完成“博大绿泽股东大会同意” 等相关前置条

件，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601700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

2015- 023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熟市尚湖镇工业集中区西区人民南路

8号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8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68,540,81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9.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建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集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郑怀清、顾中宪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和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68,536,560 100 2,650 0 1,60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廖筱云、丁含春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确认：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现场会

议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600682

证券简称：南京新百 公告编号：临

2015-023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并购基金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5�年4月25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了《关于签署子公司南京新百药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根据股权转让

的进展情况，公司就投资基金合作方的基本情况做如下补充披露：

一、投资基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上海高特佳懿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永靖路1188号2幢1219室

3、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高特佳弘瑞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胡雪峰）

4、企业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资产管理，企业管理

5、成立日期：2015年4月1日

6、合伙期限：2015年4月1日至2035年3月31日

二、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上海高特佳懿康投资合伙企业的成立目的是通过收购标的公司股份获得标的公司的

股权。

1、基金规模：6.5�亿元人民币

2、合伙人组成如下：

1）普通合伙人：

名称或姓名 证照名称及号码 注册地

出资额

（

人民币万元

）

深 圳 市 高 特 佳 弘 瑞 投

资有限公司

440301108044125

深 圳 市 前 海 深 港 合 作

区前湾一路

650

2）有限合伙人：

名称或姓名 证照名称及号码 住址

认缴出资额

（

人民币万元

）

上海融义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310230000524139

上海市崇明县北沿公

路

2099

号

7

幢

202 -12

（

上 海 崇 明 森 林 旅 游

园区

）

4000

上海沪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310109000556115

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360

弄

9

号

3624

室

3000

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10000014500388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

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3

号

2

号楼

268

房间

1600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32506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

街

8

号

12000

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361000110000915

江西省抚州市高新技

术 产 业 园 区 惠 泉 路

333

号

10000

上海高特佳懿海投资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10114002800093

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

区 永 靖 路

1188

号

1

幢

2078

室

3500

南通高特佳汇金投资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20600000277950

海门经济开发区广州

路

999

号 江 海 商 务 大

厦

0707

室

1000

深圳市高特佳睿丰投

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440305602430892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

路天利中央商务广场

1501

3000

深圳市高特佳鼎新投

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440300602160738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

道天利中央广场

15

楼

1512

房

5350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

股份有限公司

320100000005754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南

路

1

号

6500

总计

65000

3、关联关系

1）上海高特佳懿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由深圳市高特佳弘瑞投资有限公司发

起设立的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企业，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相关投资人无直接或间接持有

本公司股份。

2）深圳市高特佳弘瑞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高特佳懿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

通高特佳汇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高特佳睿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

圳市高特佳鼎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关系；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受与本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方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4、出资方式：

1） 本合伙企业出资募集期内普通合伙人深圳市高特佳弘瑞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方式交纳出资共计人民币650万元。

2） 本合伙企业募资期内有限合伙人以现金出资方式一次性交纳出资共计1万元整，并

于签订认购协议书3个工作日后，按通知要求以现金方式缴纳其认缴全部出资额。

四、投资基金管理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合伙协议的规定执行合伙事务，指派执行合伙事务委派

代表，主持合伙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和行政事务；管理费以合伙企业的实际管理投资本金

金额为基数，按2%/年的标准收取；执行事务合伙人在项目退出，并归还完投资人的投资本

金后，将向有限合伙人提取有限合伙人投资收益的20%作为业绩报酬；在项目退出时所获全

部收入，扣除必要费用外，按出资比例，先向有限合伙人支付投资本金，支付全部投资本金

后仍有收益的， 有限合伙人出资部分产生的投资收益的20%作为业绩报酬支付给执行事务

合伙人，剩余80%按有限合伙人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五、投资基金模式

该基金定向投资于单个并购标的， 用于收购并购标的100%股权。 合伙企业投资的项

目，执行事务合伙人将通过合适的方式实现资金的退出，项目退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IPO、

并购、回购等。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 能够充分利用基金管理团队的投资经验和风险控制体

系，能更好的促进子公司新百药业的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 该协议的签订是公司正常的投

资经营行为，对本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七、风险揭示

1、存在因决策失误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并购后标的企业不能实现预期效益

的风险；

2、公司将有关指引及时披露合作协议的各项进展情况。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合伙协议及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

600682

证券简称：南京新百 公告编号：临

2015-024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二楼紫丁香厅 （南京中山陵四方城2�

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4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08,987,093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8,987,093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8.32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8.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股东在相关

议案中回避了表决。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怀珍女士主持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江苏永

衡昭辉律师事务所景忠律师、周峰律师为本次会议见证律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夏淑萍女士、独立董事王跃堂先生、杨春福先生因

公务未能出席本次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施晓蔚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大会；

3、董事会秘书潘利建先生出席了本次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8,987,093 1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8,987,093 1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8,987,093 1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8,987,093 1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审议结果：不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912,137 2.35 125,326,365 59.96 78,748,591 37.68

6、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审议结果：

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8,987,093 1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审议结果：

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8,987,093 100 0 0.00 0 0.00

8、议案名称：审议《关于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

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0,238,502 100.00 0 0.00 0 0.00

9、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正式协议的议案》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

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7,109,537 99.10 0 0.00 1,877,556 0.8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 股

5%

以 上

普通股股东

0 0.00

76,268,006

49.19

49.19 78,748,591 50.80

持 股

1% -5%

普通股股东

4,908,037 18.63 21,424,617 81.36 0 0.00

持 股

1%

以 下

普通股股东

4,100 0.01 27,633,742 99.98 0 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 以 下 普 通

股股东

4,100 83.67 800 16.32 0 0.00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 股 股

东

0 0.00 27,632,942 100.00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

《

公司

2014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

53,970,496 100.00 0 0.00 0 0.00

2

审议

《

公司

2014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

53,970,496 100.00 0 0.00 0 0.00

3

审议

《

公司

2014

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

要

》

53,970,496 100.00 0 0.00 0 0.00

4

审议

《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

决算的议案

》

53,970,496 100.00 0 0.00 0 0.00

5

审议

《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

》

4,912,137 9.10 49,058,359 90.89 0 0.00

6

审议

《

关于续

聘公司年审会

计师事务所及

支付其报酬的

议案

》

53,970,496 100.00 0 0.00 0 0.00

7

审议

《

关于续

聘公司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及

支付其报酬的

议案

》

53,970,496 100.00 0 0.00 0 0.00

8

审议

《

关于预

计

201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

53,970,496 100.00 0 0.00 0 0.00

9

审议

《

关于公

司签署股权转

让正式协议的

议案

》

52,092,940 96.52 0 0.00 1,877,556 3.4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大会所表决的8项议案以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半数通过。 第5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2、大会所审议的第5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4,912,137股，占比2.35%；反对125,326,

365股，占比59.96%；弃权78,748,591股，占比37.68%，本议案未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景忠、周峰。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南京新百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南京新百2014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8日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

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

222

号长发科技大厦

13

楼

电话：

86 25 83193322

传真：

86 25 83191022

二零一五年五月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苏永证字(2015)第070号

致：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本所接受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的聘请，指派景忠、周峰律师出席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大会” ），并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

召开的相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公司于2015年4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了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会议时间、地点、内容和议

程予以公告、通知。

2、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了《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就公司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提出增加临

时提案的情况及增加的议案内容予以公告、通知。

3、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于2015年5月7日下午2:30在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二楼紫丁香厅 （南京中山陵四

方城2号）召开，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司公告一致。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杨怀珍

女士主持。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名，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177,741,1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四十九点六零(49.60%)。

4、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开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2015年5月7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7日

9:15-15:00。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信息资料，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2名，持有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31,245,9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八点七二(8.72%)。 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和方式与公司公告一致。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列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有：

(1) 经本所律师合理验证，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

名，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177,741,1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四十九点六零(49.60%)。

(2)�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信息资料，在网络投票时间内进行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2名，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1,245,9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八

点七二(8.72%)。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服务提供机构上证

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3)经本所律师合理验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前提下， 本所认为，上

述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提出新提案的股东资格

2015年4月27日，公司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提出临时提案《关于公司签署股权转让

正式协议的议案》并书面提交了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4月28日发布公告，将临

时提案提交情况及其增加的议案内容予以公告、通知并将上述提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提案人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78,748,59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1.98%。 提案人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

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提出临时提案

的股东资格及提交程序。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

案进行了表决，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信息资

料，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参与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2名，

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08,987,0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三二(58.3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3,970,496股，占参与

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3,970,496股，占参与

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3,970,496股，占参与

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未参与投票，回避了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正式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092,940股，占参与

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2%；反对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877,556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47%。

议案五《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未获通过。

该议案的表决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912,137股，占参与投

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反对49,058,35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9%；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认为，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景 忠

负责人：

黎 民

周 峰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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